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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会计师事务所透明度报告披露指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引导会计师事务所强化内部治理，提高审计

市场透明度，更好满足社会公众需要，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

师协会章程》《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纲要》等有关规定，

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透明度报告，是指由会计师事务所

编制并向社会公众披露的，反映其为提升审计质量所采取的

行动、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能力等情况的报告。

第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自愿披露透明度报告，自愿披露

的透明度报告应当符合本指引要求。鼓励备案从事证券服务

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披露透明度报告。

会计师事务所披露透明度报告，不影响有关法律法规规

定的信息披露义务。

第四条 会计师事务所在每年 7月 31日前编制上一年度

透明度报告，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官方网站等渠道公开披露。

透明度报告自披露之日起至少保留 3 年。

第五条 设立分所的会计师事务所，由总所统一编制透

明度报告，报告内容应当涵盖所有分所的相关信息。

第六条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有关要求，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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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的透明度报告应当客观、真实、准确反映会计师事务所有

关情况，不得作夸大宣传或过度推介，不得与依法依规披露

的信息相冲突，不得包含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等保密信

息。

第二章 披露内容

第七条 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透明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

与组织和治理相关的信息：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的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，包括分支

机构设立情况；

（二）会计师事务所党建工作开展情况，包括党组织基

本情况、“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”情况、党建业务融合情况

等；

（三）会计师事务所的文化建设情况，包括在全所范围

内推广和传承质量至上的文化的具体举措等；

（四）会计师事务所自建或加入国际会计网络情况；

（五）会计师事务所一体化管理情况。

第八条 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透明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

与人员和业务相关的信息：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的年度业务收入情况；

（二）从业人员情况，包括从业人员层级结构、年龄结

构、注册会计师占比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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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执行业务情况，包括业务类型、主要或公开交易

实体审计客户清单等；

（四）出具审计报告情况。

第九条 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透明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

与质量控制和风险管理相关的信息：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建立、运行及评价情

况；

（二）遵循职业道德要求和独立性要求情况；

（三）合伙人薪酬政策，包括合伙人考核和收益分配的

主要考虑因素等；

（四）职业风险保障情况。

第十条 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透明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

与外部监管相关的信息：

（一）报告期内会计师事务所接受财政部门、证券监督

管理部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监督检查的情况；

（二）报告期内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人员因执业行为受到

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和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的情况。

第十一条 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透明度报告可以包括下

列一项或多项信息：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品牌建设情况；

（二）会计师事务所在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

探索和实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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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会计师事务所在做优做特、做专做精方面的探索

和实践，包括开展特色业务情况等；

（四）会计师事务所统一经营实体及其收入情况；

（五）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活动情况；

（六）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必要的其他信息。

第三章 质量保证机制

第十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按照质量管理相关准则的

要求，制定执行与外部沟通相关的政策和程序，确保编制和

披露的透明度报告符合本指引要求。

第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明确对编制和披露透明度

报告负责的相关人员的职责和权限，首席合伙人或同等职位

人员对透明度报告承担最终责任。

第十四条 会计师事务所编制和披露透明度报告存在违

反本指引或职业道德要求的，由注册会计师协会视情况予以

处理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结合实际情况，选择能够

体现会计师事务所特色、便于报告使用者阅读和理解的适当

的报告框架，但应包含本指引规定应当披露的所有内容。

第十六条 本指引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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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本指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